
倒计时9天：我们为何必须将“反虐待动物”写入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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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封已经开启的“立法建议函”，收件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截止日期是2025年11月26

日。

此刻，距离窗口关闭，仅剩9天。

过去，我们为一个个受虐的生命心痛呐喊，声音却常常消散于无法可依的真空。但今天，司法部的

公告，让每一次理性的呼吁，都获得了被看见、被讨论，乃至被采纳的资格与尊严。

我们不应再仅仅重复“善待生命”的道德呼吁。让我们换个视角，看看这部法律究竟如何关乎我们每

个人的切身利益。

一、未成年人：被“被动虐待”的一代

当我们讨论虐待动物时，一个最令人心碎的层面是：未成年人成为了非自愿的、被动的承受者。这

种侵害并非直接施加于其身，却可能在其精神世界留下长久的阴影。

网络时代的“视觉强暴”：在算法主导的信息流中，一个未成年人可能正在为了学习而搜索科普视

频，或为了娱乐观看萌宠集锦。然而，一条被恶意传播、标题与封面具有欺骗性的虐待动物视频，

可能会毫无征兆地闯入他的视野。这种突如其来的、极其血腥暴力的内容，构成了一种“视觉强

暴”，其造成的心理冲击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与目睹一场真实的暴力事件可能同样深刻。

同理心培养期的“毒性污染”：童年和青春期是培养同理心、塑造对生命敬畏之心的关键时期。反复

接触虐待动物的内容，会严重污染这一过程。它不仅仅是在展示残忍，更是在传递一种危险的价值

观：即“强者的痛苦可以随意施加于弱者之上”，并且这种施加是可以被展示和“欣赏”的。这对于正

在建立是非观的未成年人而言，无疑是极具破坏性的“毒性教材”。

扭曲的“亚文化”圈套：在一些封闭的网络社群中，虐待行为被包装成一种“勇敢”、“真实”甚至“时

尚”的亚文化。未成年人出于好奇、寻求认同或反抗权威的心理，极易被诱导入圈。他们从最初的震

惊，到逐渐麻木，再到被怂恿参与，这个过程本质上是一种针对未成年人的、系统的精神诱导和犯

罪教唆。

二、公共安全：被忽视的“预警信号”

虐待动物行为绝非孤立事件，它常常是更严重社会风险的“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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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证实的暴力关联：国内外多项研究指出，虐待动物行为与针对人类的暴力犯罪之间存在显著关

联。对此进行法律干预，是为社会安全筑起一道前端防线。

扰乱社区公共秩序：在公共场所实施的虐待行为，给目睹者，特别是儿童与老人，带来巨大的心理

冲击和不安全感，极易引发公众愤慨和社会矛盾。

三、法律困境：执法者面临的“现实尴尬”

当一起恶性虐待动物事件发生并引发公愤时，我们常能看到这样的现象：警方介入后，最终处罚依

据的往往是《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关于“寻衅滋事”或“损坏公私财物”的条款。

这种法律适用，凸显了一种现实的无奈与尴尬。“寻衅滋事”成了一个“口袋罪”性质的无奈选择。

虐待动物行为，尤其是私下进行但视频被公开传播的，其核心危害是践踏生命尊严、引发公众心理

不适和恐慌，这与典型的“寻衅滋事”在主观故意和行为模式上并不完全契合。执法者是在用最接近

的条款，去解决一个法律没有明确定性的问题。

将动物纯粹定义为“财物”已落后于社会认知。使用“损坏财物”条款，意味着在法律上将猫、狗等伴

侣动物与一张桌子、一个花瓶等同。这显然无法涵盖虐待行为对社会情感和公序良俗的巨大冲击，

也无法回应公众将伴侣动物视为情感依托乃至家庭成员的普遍认知。

这种法律上的“借道而行”，不仅让执法者在具体案件中面临定性的困难，也向公众传递了一个模糊

的信号：法律并未正面承认“虐待动物”本身是一种独立的过错。填补这一空白，正是为了让执法有

法可依，名正言顺。

四、网络公害：被放大的“精神污染”

在互联网尚未普及的时代，虐待行为大多发生在隐秘的角落。但今天，情况已截然不同。

虐待内容的“生产与传播”已成产业链。为博取流量、满足特定群体的扭曲癖好，虐待动物并制作、

传播相关音频视频，已经形成了一条灰色的线上产业链。这不再是孤立的心理问题，而是有组织、

有动机的线上有害内容生产。

平台治理陷入“无据可依”的困境。网络平台在处置此类内容时，常常面临标准不一的指责。如果没

有上位法的明确授权，平台严格的审核机制可能被批评为“过度干预”；而放任不管，又会助长不良

风气。立法，正是为平台提供一张清晰的“负面清单”，使其内容治理有坚实的法律后盾。

因此，立法反虐待，在网络时代更等同于 “净化网络环境” ，是为保护数亿网民，尤其是青少年，免

受强制性暴力内容冲击的必要举措。



五、立即行动：提交一份有效的立法建议

面对上述无法回避的现实，理性的呼吁必须转化为具体的行动。现在，我们邀请您，共同完成这关

键一步。

1. 截止日期：2025年11月26日

2. 提交方式（二选一）：

电子邮件（推荐）：发送至 2026zxmjy@moj.gov.cn

纸质信函：寄至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41号司法部法治调研局（邮编：100035），信封

注明“立法项目建议”。

3. 建议核心要素：

标题：如：关于制定《反虐待动物法》的立法项目建议

正文：请结合上文所述角度，阐述立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特别建议您提出务实的“小切口”立

法策略，例如推动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中，增设“虐待动物”的专门罚则，让执法者名正

言顺。

落款：  请务必注明建议人（或团体）名称、联系人及有效联系方式。以单位名义提交建议加

盖公章。

这一次，我们离改变前所未有的近。这不再是街头巷议，而是正式的国家立法程序。

让我们用最后9天，将公众的关切，转化为立法者看得见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请立即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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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 more

一份支持就是一份力量，

守护毛小孩的路上希望我们一起

反虐待动物法的立法迫在眉睫！如果您也是热心于保护动物的朋友，点击【阅读原

文】加入志愿者团队！和我们一起努力！

月捐人计划

希望得到你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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